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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第 1 条 规划目的

为了提高密云区城乡医疗卫生的服务能力、服务质量，贯彻落实《全

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 年）》、《北京市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规划（2016-2020 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密

云分区规划（2017-2035）》以及密云区城乡医疗卫生设施发展的实际需要，

合理配置利用医疗卫生资源，公平地向全体城乡居民提供高质量、高水平

的基本医疗服务，特编制《密云区医疗卫生设施专项规划》，（以下简称

“本规划”）。

第 2 条 规划依据

（一）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2)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3)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

(4)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6）；

（二）规范标准

(5)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6)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7) 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50442-2008）；

(8) 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2017）；

(9) 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2009）；

(10)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2008] 164 号）；

(11)中医医院建设标准（2008）；

(12)妇幼保健机构建设标准（征求意见稿）（1992）；

(13)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设指导意见（2002）；

(14)卫生监督机构建设指导意见（2005）；

(15)血站基本标准（2000）；

(16)急救中心建设标准（2016）；

(17)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指导意见（国发[2006]10 号）；

(18)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标准（2006）；

（三）上位规划与相关规划

(19)“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20)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 年）；

(21)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

(22)北京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2016-2020 年）；

(23)《北京市“十三五”卫生计生事业发展规划》；

(24)北京市密云区“十三五”时期卫生计生事业发展规划；

(25)《密云新城规划（2005 年-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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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密云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 年-2035 年）》；

国家及地方其他有关法规及规定。

第 3 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密云全域，分为两个空间层次：

密云区域：密云区的行政辖区，总面积为 2226 平方公里。简称区域或

全区。

密云新城：密云新城规划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47.4 平方公里，简称新城

或城市。

第 4 条 规划期限

现状数据采集基准年为 2018 年，规划期限为 2019-2035 年，其中：

近期：2019 年-2020 年；

中期：2021 年-2025 年；

远期：2026 年-2035 年。

第 5 条 规划成果

1、本规划成果包括文本、图纸和说明书三部分，规划文本与规划图纸

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同时使用，进行双向控制。

2、本规划由密云区人民政府批准并组织实施。解释权归密云区医疗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

第 6 条 规划原则

以保基本、强基层、建特色、促多元为基本原则，强化全区医疗机构

设置统筹规划，构建结构合理、功能齐全、特色突出、优势互补的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

1、盘活存量原则。积极推进南部及中部资源密集区的优质医疗资源向

北部、东部山区转移和发展，优化调整医疗资源的功能、层次和布局。适

当缩减使用效率低的床位，缩减的床位指标重点用于满足薄弱专科、康复

医院、护理院等发展需求。

2、优化增量原则。根据人口规模布局变化情况，按照床位配置标准合

理增加医疗资源总量。增量资源向高新区、潮河南岸片区、南山旅游片区

等重点规划区及北部、东部医疗资源薄弱地区倾斜，增量医疗资源主要用

于满足综合医院、供需矛盾突出的薄弱专科医院发展需求。新增医疗资源

应严格遵照本《专项规划》要求，相同类别医疗机构服务半径设置适宜，

避免重复建设。

3、顺应趋势，医养结合原则。顺应老龄化社会需求，探索医养结合的

用地布局模式，做强做大优质医疗资源，将医疗资源与养老、休疗养、康

体等资源相结合，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康养、养老等需求。

4、多元化办医原则。坚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

为补充，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的办医原则，鼓

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医疗卫生事业，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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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化的办医体制。

5、智慧医疗、服务提质原则。建设网络就医平台，提供网络预约，网

络咨询，网络获取治疗信息以及远程治疗、专家会诊等服务，并实现利用

自助终端自行办卡、充值、打印检查结果，为居民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

第 7 条 规划目标

（一）总体目标

到规划期末，建立层次分明、功能互补、布局合理、分级有序的医疗

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分级诊疗秩序；结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区

域医疗联合体建设，探索建立远程医疗平台，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大医

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之间诊疗信息共享；以非首都功能疏解为契机，引

导医疗资源向薄弱地区转移，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公平可及；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需求，大力发展专科医院和中间性医疗机构，促进社会办医成

规模、上水平，推动城乡医疗卫生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保障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机构建设规模，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层级明确、布局合理、

结构优化、功能齐全、方便快捷、分工协作的“区级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医

疗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站（村卫生所室）”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二）分阶段目标

至 2020 年，密云区医疗卫生设施床位数达到 2050 张，每千人设置 4.1

张床位；

至 2025 年，密云区医疗卫生设施床位数达到 2704 张，每千人设置 5.2

张床位；

至 2035 年，密云区医疗卫生设施床位数达到 3300 张，每千人设置 6

张床位。

第二章 密云区医疗卫生设施配置标准

第 8 条 密云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根据《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 年）》、《北京市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 年）》以及城市建设标准，密云区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包括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三部

分。具体见表 2-1。

表 2-1 密云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一览表

密云医疗

卫生服务

体系

医院

综合医院

中医院

专科医院

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站

村卫生所、村卫生室

专业公共卫

生机构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妇幼保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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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供血机构

应急医疗机构

卫生监督机构

第 9 条 综合医院配置标准

依据《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 110-2008）、《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北京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 年）》，综合医院应由急

诊部、门诊部、住院部、医技科室、保障系统、行政管理和院内生活用房

等七项设施构成。综合医院的日门（急）诊量与编制床位数的比值宜为 3∶

1，综合医院原则上床位数不超过 900 张。

表 2-2 综合医院建设用地指标表 (m²/床)

建设规模 200～300 床 400～500 床 600～700 床 800～900 床 1000 床

用地面积 117 115 113 111 109

建筑面积 80 83 86 88 90

注：当规定的指标确实不能满足需要时，可按不超过 11m²/床指标增加用地面

积，用于预防保健、单列项目用房的建设和医院的发展用地。

来源：《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 110-2008）

第 10 条 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配置标准

依据《中医医院建设标准》（建标 106-2008）、《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结合密云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卫生资源、中医医疗服务需求，

综合确定中医医院的建设规模。每千人口中医床位数按 0.6～1.0 床测算。

中医医院的日门（急）诊量宜与所设病床数的 3.5 倍相匹配。具有中医专

科特色的中医医院日门（急）诊量可按专科实际日门（急）诊量做相应调

整。中医医院最大床位规模为 800 张。中医医院建筑密度宜为 25%～30%，

新建建筑容积率宜控制在 0.6～1.5，当改建、扩建用地紧张时，其建筑容

积率可适当提高，但不宜超过 2.5。

表 2-3 中医医院建筑面积指标表（㎡/床）

建设

规模

床 位 60 100 200 300 400 500

日门（急）诊人次 210 350 700 1050 1400 1750

建筑面积 69～72 72～75 75～78 78～80 80～84 84～87

注：1．根据中医医院建设规模、所在地区、结构类型、设计要求等情况选择上限

或下限。2．大于 500 床的中医医院建设，参照 500 床建设标准执行。

来源：《中医医院建设标准》（建标 106-2008）

第 11 条 专科医院配置标准

根据《北京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 年）》，专科医

院的建设，在合理预测规划的前提下，适度提高标准进行建设。专科医院

的床位规模根据专科类别进行设置，其中肿瘤医院最大床位规模为 1400张，

精神医院最大床位规模为 1000 张，儿童医院最大床位规模为 1000 张，妇

产医院最大床位规模为 800 张，口腔医院最大床位规模为 200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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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神卫生专科医院配置标准

依据《精神专科医院建设标准》（建标 176-2016）、《医疗机构基本

标准》，精神卫生专科医院应包括急诊部、门诊部、住院部、医技科室、

康复治疗、保障系统、行政管理和院内生活等八项设施，其中床均面积指

标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表 2-4 精神专科医院床均建筑面积指标表（㎡/床）

来源：《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标准》（2006.6）

（二）传染病专科医院配置标准

依据《传染病医院建设标准》（卫办规财发 122 号）之规定，密云区

传染病医院建设规模分为 150、250 及 400 床。新建传染病医院绿地率不低

于 35%，改扩建传染病医院绿地率不低于 30%。不同规模传染病医院建筑面

积和用地面积指标见下表。

表 2-5 传染病医院建设规模控制一览表

来源：《传染病医院建设标准》（卫办规财发 122 号）

第 12 条 密云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置标准

（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置标准

依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标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则上不设

住院治疗功能的病床，可设一定数量以护理康复为主要功能的病床。床位

设置根据服务范围和辖区人口合理设置。考虑服务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

平、服务半径、交通条件等因素合理确定，每千服务人口（指户籍人口）

宜设置 0.3—0.6 张床位。至少设日间观察床 5张。根据当地医疗机构设置

情况和居民需求，可设一定数量的日间病床和康复病床，但一般不超过 50

张。建筑面积不少于 1000 平方米，各级服务中心建筑面积如下表所示：

表 2-6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筑面积与床位数指标(平方米/床)

服务人口
1-3 万人

（含 3 万人）

3-5 万人

（含 5万人）

5-7 万人

（含7万人）

7-10 万人

（含 10 万人）

建筑面积 1000 ㎡ 1400 ㎡ 1700 ㎡ 2000 ㎡

来源：《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标准》

（二）社区卫生服务站配置标准

依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标准》，社区卫生服务站不设病床，服

务人口 0.8-1 万人，建筑面积为 150-220 平方米。社区卫生服务站可于其

他功能建筑中配建，也可独立占地，建议新建社区卫生服务站独立占地。

社区卫生服务站独立建设容积率控制为 1.0-1.2，绿地率控制为 35%；同时，

应设置公共停车场，按照小型汽车用地 25 平方米/辆和自行车用地 12 平方

建设规模 199 床及以下 200 床～499 床 500 床及以上

建筑面积 58 60 62

建设规模（床位数） 150 250 400

建筑面积指标（㎡/床） 80-82 80 78-80

用地面积指标（㎡/床） 130 125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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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辆另行增加用地面积，停车数量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村卫生所、村卫生室配置标准

依据《村卫生室管理办法（试行）》，村卫生室房屋建设规模不低于

60 平方米，服务人口多的应当适当调增建筑面积。村卫生室至少设有诊室、

治疗室、公共卫生室和药房。村卫生室不得设置手术室、制剂室、产房和

住院病床。

依据《北京市村庄规划导则》，村卫生所，村卫生室不设病床，建筑

面积为 50-100 平方米。村卫生所，村卫生室可于其他功能建筑中配建，也

可独立占地。

第 13 条 密云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配置标准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是向辖区内提供专业公共卫生服务并承担相应管理

工作的机构。主要包括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精神卫生、急救、采供血、综合监督执法、计划免疫、出生缺陷

防治等，原则上由政府举办。

（一）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配置标准

依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标准》（建标 127-2009）、《医疗机构

基本标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筑面积指标应按编制人数核定：县（区）

级 60 平方米/人核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用地容积率宜为 1.0—1.2。

表 2-9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设规模指标表

类别 服务人口（万人） 建筑面积(㎡)

县（区）级

＞80 4100～6150

＞40 2450～4100

＞10 1250～2450

＜10 850～1250

注：直辖市、重点城市可根据其服务内容或疾病预防控制能力按同级最高标准

规划建设。

来源：《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标准》（建标 127-2009）

（二）妇幼保健机构配置标准

依据《妇幼保健机构建设标准》（征求意见稿）、《医疗机构基本标

准》，妇幼保健机构保健用房建筑面积指标，应按省级 65m²/人、地市级

70m²/人、县区级 75 m²/人确定（人指机构编制人员）。提供住院服务的妇

幼保健机构宜按照 50m²/床（床指编制床位）的建筑面积指标增加相应的住

院及与之配套的医技、后勤保障等用房。妇幼保健机构单独建设时，建筑

密度不宜超过 35%，建设用地容积率宜为 0.8～1.3。

依据《各级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业务部门设置指南》（2015 年 12 月），

县以上（含县）妇幼保健机构的人员编制总额，一般按人口的 1/10000 配

备；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地区和大城市按人口的 1/5000 配备；人口稠密

的省按人口的 1/15000 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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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妇幼保健院、所保健业务用房人均用地指标及建筑面积指标表

级别 人员编制（人）
人均用地指

标（平方米）

人均建筑面

积（平方米）

县（市、区、旗）妇幼保健院（所） 40～20 55～65 40～41

来源：《各级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业务部门设置指南》（2015 年 12 月）

（三）卫生监督机构配置标准

依据《卫生监督机构建设指导意见》（卫监督发〔2005〕76 号），各

级卫生监督机构开展日常工作所需各类用房，人均建筑面积应在 40 平方米

以上。县（区）级卫生监督机构的建筑规模应不少于 1200 平方米。

（四）急救中心配置标准

依据《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分中

心建设标准》、《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工作站建设标准》，急救分中心建

筑面积不少于 800 平方米，具有独立的工作用房，包括业务用房、后勤保

障用房等，车库/车位应满足车辆停放的需要。急救工作站建筑面积不少于

80 平方米，包括业务用房、后勤保障用房。配套的车库/车位应满足车辆停

放的需要，急救工作站的救护车配置数量应满足辖区居民院前医疗急救服

务需求，原则上按照每 3 万人口 1 辆救护车的标准配置日常用救护车；值

班救护车要保证每天 24 小时运行。

表 2-11 急救中心用地面积指标和建筑面积指标

建设规模 5辆及以下 10辆 20 辆 30 辆 40 辆 50 辆 60 辆

用地面积 1000 1500 2200 2800 3300 3700 4100

建筑面积 400 700 950 1150 1300 1500 1800

来源：《急救中心建设标准》

（五）其他专业公共卫生机构配置标准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还包括医疗紧急救援机构、采供血机构、临床检验

中心和其他专业防治机构，具体配置标准参照相关法规和政策文件执行。

第三章 密云区医疗卫生设施需求量预测

第 14 条 医疗卫生服务设施需求总量预测

（一）总规推算法

根据《密云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 年-2035 年）》以及密

云区近年人口增长率稳定在 1%左右，到 2035 年，全区适宜常住人口调控规

模约 55 万人，密云新城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 27.9 万人以内。

2018 年密云区现状常住人口数量为 49.5 万人，实有床位数为 1747 张，

每千人实有床位数 3.53 张。根据《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

（2015-2020 年）》、《北京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6-2020 年）》

以及《密云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 年-2035 年）》中的相关规

定，根据增长率法，通过预测到规划期末 2035 年，密云区每千人拥有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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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数为 6 张，总床位数为 3300 张。

（二）规范推算法

依据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2016-2020 年）对病床总数和专科医

院床位数的相关控制标准、密云分区规划人口规模预测及人口结构的转变，

结合公式计算：

63 万 x25%
×

1
=4145

95% 40

得出 2035 年密云区普通床位数的需求量为 4145 张。

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北京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

纲要（2016-2020 年）》、《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2016-2020 年）》、

《密云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 年-2035 年）》等相关要求，并

结合市级、区级意见，本规划确定至 2035 年，密云区医疗卫生设施床位按

照 6 张/千人的标准配置，床位总数为 3300 张。

第 15 条 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床位需求预测

依据《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 年）》及《北京市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6-2020 年）》中对各类医疗卫生服务设施

的 2020 年千人床位数配比以及上文所述 2035 年密云区每千人配置 6 张的

指标，本规划确定，各类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的床位数按以下指标配置：医

院床位 4.8 张/千人，其中，综合医院床位 2.0 张/千人，中医医院 1.5 张/

千人，专科医院床位 1.3 张/千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1.2 张/千人。

具体见下表。

表 3-1 规划期末密云区医疗卫生设施床位数需求预测

类别 千人指标（张/千人） 床位数（张）

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

机构床位数（床）
6 3300

医院 4.8 2660

其中

综合医院 2.0 1116

中医院 1.5 840

专科医院 1.3 70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2 640

第 16 条 医疗卫生服务设施配置需求预测

结合密云区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的配置现状及上述床位数需求的预测，

现对密云区的医疗卫生服务设施需求预测如下：

三级综合医院 1座，二级综合医院 5座，病床总数不低于 1116 张。

中医医院 3座，病床数不低于 840 张。

专科医院病床数不低于 704 张。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 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床数不低于 640 张。

中心血站 1所。

卫生健康监督所 1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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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保健院 1 所、计划生育服务站 1 所。

急救分中心 1 所，急救工作站 24 个。

消毒中心 1 所、检验中心 1 所、影像中心 1 所。

重点镇医疗卫生设施配置标准：规划床位数在 21-99 个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1 所，并加强中医科室配置和服务能力。在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内配置计划生育服务、防疫、卫生健康监督、休疗养、养老等公共卫生服

务功能。

一般乡镇医疗卫生设施配置标准：规划床位总数在 20 个以下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1 所，并加强中医科室配置和服务能力。在乡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内配置计划生育服务、防疫、卫生健康监督、休疗养、养老等公共卫

生服务功能。

中心村医疗卫生设施配置标准：配建村卫生所。

基层村医疗卫生设施配置标准：配建村卫生室，面积为 80 平方米。

第四章 密云区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

第 17 条 总体空间布局

规划期末，密云共规划综合医院 9 所，中医院 3 所，专科医院 5 所，

妇幼保健院 1 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 所，1 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 个

卫生健康监督所，1 个中心血库，1个消毒中心、1 个检验中心，1 个影像

中心，急救分中心 1 所，急救工作站 24 个。规划全区医疗卫生设施配置千

人指标为 6张/千人，总配置床位数 3300 张。

第 18 条 综合医院规划

综合医院布局规划与服务人口规模和分布相结合，适度调整大型综合

性医院空间布局，着力推进中心城区优质医疗资源向城市发展新区、外围

城区以及资源薄弱地区分布。

（1）规划保留位于阳光街 383 号院的现状北京市密云区医院，区医院作

为区域医疗中心，规划面积 9.8 公顷，建筑面积 139786 平方米，编制床位

940 张，实有床位 819 张，设有包括 ICU、CCU 在内的 25 个住院病区，35

个临床和医技专业。

规划保持床位编制 940 张的规模，并逐步提高开放床位数量，以提高医

院的服务能力和服务品质，并依据《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对现有科室、医

疗设备进行更新。规划远期达到三级综合医院水平，在为本地居民提供医

疗服务的同时，辐射周边地区，成为京东北知名的医疗中心。

（2）规划将对北京密云世济医院、北京市密云区博爱康医院、北京市密

云区博众医院、北京市密云区健福医院、北京市密云区兴云医院、北京市

密云水库医院 6所综合医院进行保留提升，并依据《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对现有科室、医疗设备进行更新，以提高密云区综合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3）规划将在怀柔科学城东区即密云地块引进北京大学医学部，建设 1

所三级研究型智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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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制大型综合医院的数量和规模，中心城区原则上不再新建超大型

综合医院，按照《密云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 年-2035 年）》

的总体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城区综合医院规划配置，在重点发展区域扶

持综合医院建设，规划期末，基本情况如下表：

表 4-1 综合医院规划统计表

机构名称

床位数（张）
规划用地

面积（万㎡）

规划建筑

面积（万㎡）
备注现状

（2018 年）

规划

（2035 年）

北京市密云区医院 819 940 9.8 13.98 提升

北京市密云世济医院 40 40 1.1 0.9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博爱康医院 20 20 0.2 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博众医院 20 20 0.36 1.0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健福医院 20 20 0.2 0.23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兴云医院 21 21 0.3 0.3 保留

北京市密云水库医院 20 20 1.0 0.22 保留

北京密云京华肿瘤医院 35 35 1.2 0.16 保留

北京大学附属怀柔科学城

密云医院
— — 2.88 2.92 新建

合计 995 1116 17.04 19.93

第 19 条 中医院（中西医结合）规划

（1）规划对现有中医医院进行整体迁建，设置床位 800 张，使其成为中

医特色鲜明的中医区域医疗中心，以提高医疗服务的能力和质量。中医院

应强化中医特色科室建设，探索医养结合的办医模式，设置急诊科、内科、

外科、妇产科、儿科、针灸科、骨伤科、肛肠科、皮肤科、眼科、推拿科、

耳鼻喉科、药剂科、检验科、放射科、病理科、消毒供应室、营养部和相

应的临床功能检查室。医疗设备应严格依据《中医医院建设标准》（建标

106-2008）、《医疗机构基本标准》配置。

（2）规划对现有北京星辰中医医院、北京青水潭中医医院进行原址保留

提升，并依据《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对现有科室、医疗设备进行更新。

（3）根据政策导向，大力发展中医，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确立中医药

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开展综合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标准化

建设，加强农村和社区中医药工作，扩大中医药服务领域。鼓励民营资本

开展中医服务，以满足市区及周边需求，规划期末，基本情况如下表：

表 4-2 中医医院规划统计表

机构名称

床位数（张）
规划用地面

积（万㎡）

规划建筑面

积（万㎡）
备注现状

（2018 年）

规划

（2035 年）

北京市密云区中医医院 223 800 4.23 8.96 迁建

北京星辰中医医院 20 20 0.15 0.24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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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水潭中医医院 —— 20 2.53 0.7 扩建

合计 243 840 6.91 9.9

第 20 条 专科医院规划

（1）保留和发展现有的专科医院体系，继续加大对以密云区精神病医院、

妇幼保健院、结核病防治所、肿瘤医院、脑血管病医院、口腔医院等为主

框架的专科医院体系建设发展，本次规划将迁建专科医院 1 家，新建康复

医院 1 家，保留提升专科医院 4 家，依托密云区精神病医院设置密云区精

神卫生康复中心 1 处。

（2）规划对密云区妇幼保健院进行整体迁建，拟定选址于密云新城南部，

四至范围：东至铁西路，西至新西路，南至新北路，北至白云街，项目占

地 1.67 公顷，建筑面积 35670 平方米，设置床位 300 张，主要建设门诊楼、

住院楼、行政后勤、妇幼公共卫生服务、牙防服务及医院管理办公楼。

（3）专科医院面向全区服务，床位资源全区统筹。鼓励发展和调整部分

专科医疗资源，重点发展儿童、精神卫生、偏瘫、慢性病、妇幼保健、脑

科、骨科等专科。鼓励民营医院发展特色专科，对公立医院形成补充。规

划末期，基本情况如下表：

表 4-3 专科医院规划统计表

机构名称

床位数（张）
规划用地面

积（万㎡）

规划建筑面

积（万㎡）
备注现状

（2018年）

规划

（2035年）

北京市密云区妇幼保健院 100 300 1.67 3.57 迁建

北京市密云区精神病医院 120 120 1.69 1.24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结核病防治所 20 20 1.2 0.85 保留

北京脑血管病医院 99 99 3.33 1.1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渔阳口腔医院 15 15 0.3 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康复医院 100 150 1.8 1.27 新建

合计 454 704 8.21 6.96

第 21 条 中间性医疗机构规划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大力推动中间性医疗机构发展，建设医养

结合、旅养结合项目，按照每千常住人口编制床位不低于 0.6 张的标准配

置中间性医疗机构，加强康复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康复医学学科水平。鼓

励有能力的医疗机构建设医养结合的康复医院，以国际水准的医疗保健服

务为目标，建成水平领先、特色突出、聚集辐射作用明显，具有区域影响

的国家级健康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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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规划

（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按照密云新城的居住用地、人口布局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半

径等要综合考虑确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位置，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网络，

确保基层医疗的布局。中心城区每 5～6万人规划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服务半径在 1500 米以内，建筑面积不小于 1700 平方米，形成社区 15 分钟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

按照每个镇（街道）设置 1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标准，规划保留密

云区域范围内的 20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划期内原则上不再增设。规划

规划根据床位数的变化增加用地规模，并依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标

准》，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人员、科室、设备的配置，提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尤其是加强中医科室、疗养、养老等功

能的配置和服务能力。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配置计划生育服务、防疫、

卫生监督等公共卫生服务功能。规划期末，基本情况如下表：

表 4-4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划统计表

机构名称

床位数（张）
规划用地面

积（万㎡）

规划建筑面

积（万㎡）
备注现状

（2018 年）

规划

（2035 年）

北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 20 0.35 0.18 扩建

不老屯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8 40 0.91 0.36 扩建

大城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1 30 3.02 0.4 扩建

东邵渠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 30 0.44 0.34 扩建

冯家峪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9 24 0.38 0.35 扩建

高岭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 30 1.29 0.47 扩建

檀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25 0.36 0.25 新建

鼓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40 0.41 0.5 扩建

古北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 24 0.34 0.24 扩建

果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40 0.51 0.32 扩建

河南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 30 0.74 0.56 扩建

巨各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 30 0.68 0.60 扩建

密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42 0.94 0.42 扩建

穆家峪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 30 0.41 0.5 扩建

十里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 30 0.67 0.57 扩建

石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 15 0.61 0.29 扩建

太师屯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0 80 2.04 1.1 扩建

西田各庄镇卫生服务中心 8 30 1.26 0.43 扩建

溪翁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 30 0.97 0.45 扩建

新城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 20 0.52 0.28 扩建

合计 176 640 10.67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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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区卫生服务站

规划期间，根据人口分布变化，统筹规划设置社区卫生服务站，对于

新建小区，严格按照《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配置社区卫生

服务站，即服务人口 0.8-1 万人，千人指标 24 平方米，每个建筑面积不小

于 120 平方米，社区卫生服务站不设病床，对于老小区结合实际情况补齐

短板，适当增设社区卫生服务站。

（三）村卫生室

本着保障基本、提升能力的原则，实现村级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个

体诊所不受规划布局限制，实行市场调节的管理方式。同时，依据《北京

市村庄规划导则》，村卫生所，村卫生室不设病床，建筑面积为 50-100 平

方米。村卫生所，村卫生室可于其他功能建筑中配建，也可独立占地。

第 23 条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规划

密云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以保留现状为主，根据需要适当筹建。

（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规划保留位于果园街道新西路 50 号的密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

中心，占地面积 8032.84 平方米，建筑面积 7887 平方米，主要承担全区疾

病预防与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疫情与健康相关因素信息管

理、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与控制、实验室检测与评价、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技术管理与应用研究指导七大方面职能。

密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须按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标准》（建

标 127-2009）、《医疗机构基本标准》配备相应的配套设施、场地、医护

人员、医疗设备等，满足疾病预防和控制的相关要求。密云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应制订传染病预防控制应急预案、形成传染病报告网络和处置方案、

及时发现传染病病例并加以规范化的控制管理。

（二）妇幼保健机构

规划将对现有密云区妇幼保健院进行整体迁建，拟定选址位于密云新

城 0202 街区南部，四至范围：东至铁西路，西至新西路，南至新北路，北

至白云街，项目占地 1.67 公顷，建筑面积 35670 平方米，设置床位 300 张，

主要建设门诊楼、住院楼、行政后勤、妇幼公共卫生服务、牙防服务及医

院管理办公楼，总投资 3.73 亿元。

（三）卫生监督机构

规划保留位于长城环岛东南侧的密云区卫生健康监督所，密云区卫生

健康监督所编制 56 人，现有职工 47 人，内设 11 个科室，建筑面积 2034

平方米，是北京市密云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执法机构。

（四）其它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密云区其它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还包括北京市密云区牙病防治所、密云

区中心血站、密云区人才服务中心卫生分中心、密云区公共卫生信息中心、

密云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等。规划将以保留现状为主，并依

据《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对现有科室以及设备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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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规划统计表

机构名称
规划用地面

积（万㎡）

规划建筑面

积（万㎡）
备注

北京市密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8 0.79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卫生健康监督所 1.21 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妇幼保健院 1.67 3.57 迁建

北京市密云区精神卫生防治院 1.69 1.24 扩建

北京市密云区结核病防治所 0.03 0.03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中心血站 0.22 0.14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牙病防治所 0.25 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人才服务中心卫生分中心 合建 0.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公共卫生信息中心 合建 0.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

挥中心
合建 0.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机关事务

服务中心
合建 0.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中医药和医疗社区卫生服

务管理中心
合建 0.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妇幼健康服务指导中心 合建 0.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安全保卫 合建 0.02 保留

中心

北京市密云区卫生健康宣传中心 合建 0.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研究室 合建 0.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群活动

指导中心
合建 0.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健康促进中心 合建 0.02 保留

合计 5.65 6.39

第五章 密云区院前医疗急救设施布局规划

第 24 条 院前急救工作站设置要求与选址原则

（一）设置要求

1、每个急救工作站至少配置 1 辆 24 小时值班救护车，值班救护车数

量应结合辖区服务人口、呼叫需求等确定，保障辖区内急救呼救满足率 95%

以上。

2、按每 3 万人 1 辆救护车，值班车、备班车、应急与保障用车按照

1:1:0.5-1 的比例配置，急救工作站的备班车、应急与保障救护车可结合实

际情况由急救分中心统筹管理。

3、急救工作站分 2级配置，A 级急救工作站 24 小时值班救护车 2-3 辆，

B 级急救工作站 24 小时值班车 1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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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级急救工作站的建筑面积（不含公摊）不小于 200 平方米，有独立的

出入口，有至少 6 辆救护车停车位，并保证在接到调度派车指令后可快速

出车。

B 级急救工作站的建筑面积（不含公摊）不小于 80 平方米，有独立的

出入口，有至少 3 辆救护车停车位，并保证在接到调度派车指令后可快速

出车。

（二）布局要求

1、急救工作站平均急救反应时间 12 分钟，即保证接到急救呼救后，

救护车达到患者所在现场的平均时间为 12 分钟（行车时间约 10 分钟，交

通便利、出入方便）。

2、原则上，每个街道/乡/镇至少规划 1 个急救工作站，对于面积较大

1 个急救工作站 12 分钟不能覆盖的，应结合街区分布增设急救工作站。

（三）选址原则

1、依托存量原则：尽可能在已建成的设施内加建，尤其是已建成的医

疗卫生设施。按照三级医院或妇幼保健院——二级医院或妇幼保健院——

一级医院或妇幼保健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顺序进行选址，考虑到社

区卫生服务站建筑规模较小，选址时尽可能不在社区卫生服务站内选址。

2、共享资源原则：周边无可依托的现状医疗卫生设施时，可在已建成

的公交场站、停车场、消防队站、体育场馆、公园等有上下水、厕卫设施

的用地内加建。

3、便于协调原则：尽可能避开部队用地等类型用地，便于实施协调。

各区院前医疗急救设施规划选址后可满足以下要求：

1）原则上，每个街道/乡/镇至少规划 1 处急救工作站。

2）实现新城建设用地平峰时段车行 10 分钟全覆盖，高峰时段车行 10

分钟基本全覆盖，且交通便利、出入方便。外围地区酌情降低标准，确实

偏远的地区原则上一个镇 1处，有条件的地区可结合人口分布增加 1—2处。

3）全区急救工作站内救护车总量满足每三万人一辆车的标准。

第 25 条 密云区院前医疗急救设施规划布局方案

经综合分析密云区现状医疗卫生设施布局、公交场站、停车场等设施

布局和公园绿地布局，并与各街道现状人口进行匹配，同时经过交通路网

模型校验后，密云区院前医疗急救设施规划如下：

1、急救分中心

密云区共规划急救分中心 1处，为密云急救分中心，该中心现状位于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密云医院内，仍维持原布局。

2、急救工作站

密云区共规划急救工作站 24 处，实现原则上每个街道/乡镇至少规划 1

个急救工作站；实现建设用地平峰时段车行 10 分钟全覆盖，高峰时段车行

10 分钟基本全覆盖，且交通便利、出入方便；外围地区酌情降低标准，确

实偏远的地区原则上一个乡镇 1处，有条件的地区可结合人口分布增加 1-2

处。全区急救工作站内救护车总量满足每三万人一辆车的标准。急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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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实施时尽可能依托现有设施，在现有设施内安排，并保障其使用面积和

停车位数量，尽量避免新建或改扩建。具体规划情况如下：

（1）现状保留 8处，分别为冯家峪急救工作站、不老屯急救工作站、

巨各庄急救工作站、古北口急救工作站、西田各庄急救工作站、太师屯急

救工作站、新城子急救工作站、石城急救工作站，均保留并扩大规模以达

到 B 级急救工作站标准。北京急救中心密云分中心，现状全部保留，并规

划为鼓楼 B 级急救工作站继续使用。

（2）规划新增急救工作站 16 处（均为 B 级急救工作站），分别为高

岭急救工作站、北庄急救工作站、穆家峪急救工作站、大城子急救工作站、

东邵渠急救工作站、溪翁庄急救工作站、果园急救工作站、密云镇急救工

作站、鼓楼急救工作站、檀营急救工作站、中医院急救工作站、妇保院急

救工作站、河南寨急救工作站、十里堡急救工作站、商务区急救工作站和

怀柔科学城东区工作站。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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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密云区院前医疗急救设施规划明细表

序号 急救工作站名称 设施类型 街道/乡镇 规划地块现状情况 建议方式 依托机构
选址位置规划

用地性质

规划地块

容积率

规划用地面

积（公顷）
备注

MY-001 密云分中心 急救分中心 鼓楼街道 北京市密云区医院 现状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医院 A5 1.1 9.8 现状

MY-002 冯家峪急救站 现状 B级急救站 冯家峪镇 冯家峪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保留扩建 冯家峪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 0 0.38 现状

MY-003 不老屯急救站 现状 B级急救站 不老屯镇 不老屯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保留扩建 不老屯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战略留白） 0.5 0.91 现状

MY-004 古北口急救站 现状 B级急救站 古北口镇 古北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保留扩建 古北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 0 0.34 现状

MY-005 巨各庄急救工作站 现状 B级急救站 巨各庄镇 巨各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保留扩建 巨各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 0 0.68 现状

MY-006 石城急救站 现状 B级急救站 石城镇 石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保留扩建 石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X（战略留白） 0.5 0.61 现状

MY-007 太师屯急救站 现状 B级急救站 太师屯镇 太师屯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保留扩建 太师屯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 0 2.04 现状

MY-008 新城子急救站 现状 B级急救站 新城子镇 新城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保留扩建 新城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 0 0.52 现状

MY-009 西田各庄急救站 现状 B级急救站 西田各庄镇 西田各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保留扩建 西田各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战略留白） 0.5 1.26 现状

MY-010 高岭急救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高岭镇 高岭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远期建设 高岭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 0 1.29 规划

MY-011 北庄急救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北庄镇 北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远期建设 北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 1 0.35 规划

MY-012 穆家峪急救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穆家峪镇 穆家峪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远期建设 穆家峪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 0 0.41 规划

MY-013 大城子急救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大城子镇 大城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远期建设 大城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3.02 规划

MY-014 东邵渠急救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东邵渠镇 东邵渠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远期建设 东邵渠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 0 0.44 规划

MY-015 溪翁庄急救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溪翁庄镇 溪翁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远期建设 溪翁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战略留白） 0.5 0.97 规划

MY-016 果园急救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果园街道 果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远期建设 果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 1 0.51 规划

MY-017 密云镇急救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密云镇 密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远期建设 密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 1.2 0.94 规划

MY-018 鼓楼急救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鼓楼街道 北京市密云区医院 中远期建设 北京市密云区医院 A5 1.1 9.8 规划

MY-019 河南寨急救站 规划 B 级急救站 河南寨镇 河南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远期建设 河南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 0.9 0.74 规划

MY-020 商务区急救站 规划 B 级急救站 河南寨镇 未建设 远期建设 —— A5 1.1 1.32 规划

MY-021 怀柔科学城东区工作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怀柔科学城东区 未建设 远期建设 —— B2 0.3 16.4 规划

MY-022 十里堡急救工作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十里堡镇 十里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远期建设 十里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X 0 0.67 规划

MY-023 檀营急救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檀营地区 未建设 远期建设 —— A5 0.5 0.75 规划

MY-024 中医院急救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密云镇 未建设 远期建设 密云区中医医院 A5 0.5 4.23 规划

MY-025 妇保院急救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果园街道 未建设 远期建设 密云区妇幼保健院 A5 0.5 1.67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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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密云区医疗卫生设施近期建设规划

第 26 条 近期建设期限

密云区医疗卫生设施近期建设期限为 2019 年-2020 年。

第 27 条 近期建设目标

（一）总体目标

到 2020 年，基本建立层次分明、功能互补、布局合理、分级有序的医

疗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分级诊疗秩序。鼓励社会资本办医，落实政府办医

责任，形成多元办医格局。基本建立分工明确、协调联动的公共卫生服务

体系。完善以电子病历、医院管理和健康档案为核心，以互联共享为目标

的区域医疗卫生信息网络体系。全面提升卫生计生事业发展水平，适应群

众需求，进一步提升群众健康水平。

（二）主要指标

力争完成《北京市“十三五”卫生计生事业发展规划》及《北京市密

云区“十三五”时期卫生计生事业发展规划》中规定的各项人口计生指标。

人均期望寿命：到 2020 年力争全区人均期望寿命达到 80 岁。

孕产妇死亡率：到 2020 年，11/10 万以内。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97%以上。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到 2020 年，控制在 5‰以内。

婴儿死亡率：到 2020 年，控制在 4‰以内。

资源配置标准：到 2020 年，全区医疗机构床位配置标准为力争达到每

千人口 4.1 张，其中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每千人口 1.5 张。每千人口注

册护士达到 4人，每千人口注册医师不少于 4人。

第 28 条 近期建设内容

中心城区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的近期规划建设设施主要包括：密云区

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项目以及密云区中医院迁址新建项目。其中：

密云区妇幼保健院规划新建床位 300 张，建设地点四至范围为：东至

铁西路，西至新西路，南至新北路，北至白云街，项目总占地 1.67 公顷，

建筑面积 35670 平方米，建设门诊楼、病房楼、行政保健后勤楼共三栋。

北京市密云区中医医院迁址新建工程规划床位 800 张。由于工程场地

内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古檀州遗迹，原位置不再适合作为医院使用，目前区

规自委正在密云城西地区另选新址，一旦新址确定，将立即投入建设当中。

在中心城区以外区域，各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卫生服务站近期主

要为提升乡镇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增加中医的相关医疗服务

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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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规划实施与保障

第 29 条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建立和完善政府卫生投入机制，逐步转变卫生计生部门职能，加强对

医疗机构的管理，打破布局不合理的卫生服务体系和卫生资源配置格局，

按照《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和本《专项规划》要求对区域内卫生资源

进行规划、审批、调整、监督、评价。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外在的竞争压

力和激励机制，促使医疗卫生机构优化内部结构。

第 30 条 明确政府与部门职责，加快全区医疗卫生设施建设

区政府要依据本规划，结合实际强化密云区的医疗卫生设施规划，统

筹安排近、中、远期医疗卫生设施建设，有序推进全区医疗卫生资源结构

和布局的调整。区医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规划依法对医疗机构设置

进行审批。规划和国土部门按照各级各类城乡规划和医疗卫生专项规划的

有关要求，落实和预留好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用地，并积极配合医疗卫生

设施规划建设相关工作。发展改革部门依据本规划对卫生行政部门准入医

疗机构的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进行立项审批，研究安排政府举办的非营

利性医疗机构建设资金。财政部门按照有关政府卫生投入政策对政府举办

医疗机构提供经费支持。各级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尤其重点保障医

疗资源薄弱地区和薄弱领域的医疗设施建设。

第 31 条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办医，从资金的角度保障规划实

施

鼓励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支持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形

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办医体制。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具备

一定办医规模和办医质量的优质医疗机构，重点支持康复医院、护理院及

口腔、妇儿、骨科、肿瘤、心血管等特色专科医院。支持社会办医疗机构

在执业标准、诊疗科目设置、科研课题立项、人员职称评定、评先表彰等

方面，享受与政府办医疗机构同等的政策和待遇。加强对社会资本举办医

疗机构的医疗质量、医疗安全行为、承担政府医疗任务的监管，促进社会

资本举办医疗机构健康发展。对于公办医疗机构基建项目，探索 PPP 模式，

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保障医疗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

第 32 条 制定政策，确保医护人员规模

制定并完善医护人员的相关政策及措施，推进职业医师多点执业和医

疗人才的流动，实现医师、护士电子化注册和资质互认。适当增加在密云

区就业的优惠政策，保证密云区医护人员的规模。

第 33 条 加强智慧医疗服务体系和平台建设，提高医疗服务水

平

建设智慧医疗服务体系及平台，实现医疗网络化，填补现有医疗覆盖

的空缺点。结合现有信息平台，实现挂号就医网络化、专家会诊远程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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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就医模式，提高居民就医的便捷性，增加密云区医疗资源的覆盖率。

第 34 条 建立规划实施评价机制，协调医疗卫生建设与城市发

展

医疗卫生设施应按国家和北京市、密云区及相关标准进行建设，结合

密云分区规划和医疗卫生用地紧张的实际，可适当放宽建设标准。根据实

际建设情况和当地社会经济、医疗需求和医疗资源等发展变化情况，对本

规划进行修订，使医疗卫生设施建设与城市发展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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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一、规划目的

为了提高密云区城乡医疗卫生的服务能力、服务质量，贯彻落实《全

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 年）》、《北京市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规划（2016-2020 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密

云分区规划（2017-2035）》以及密云区城乡医疗卫生设施发展的实际需要，

合理配置利用医疗卫生资源，公平地向全体城乡居民提供高质量、高水平

的基本医疗服务，特编制《密云区医疗卫生设施专项规划》，（以下简称

“本规划”）。

二、规划依据

（一）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2)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3)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

(4)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6）；

（二）规范标准

(5)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6)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7) 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50442-2008）；

(8) 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2017）；

(9) 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2009）；

(10)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2008] 164 号）；

(11)中医医院建设标准（2008）；

(12)妇幼保健机构建设标准（征求意见稿）（1992）；

(13)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设指导意见（2002）；

(14)卫生监督机构建设指导意见（2005）；

(15)血站基本标准（2000）；

(16)急救中心建设标准（2016）；

(17)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指导意见（国发[2006]10 号）；

(18)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标准（2006）；

（三）上位规划与相关规划

(19)“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20)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 年）；

(21)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

(22)北京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2016-2020 年）；

(23)《北京市“十三五”卫生计生事业发展规划》；

(24)北京市密云区“十三五”时期卫生计生事业发展规划；

(25)《密云新城规划（2005 年-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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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密云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 年-2035 年）》；

国家及地方其他有关法规及规定。

三、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密云全域，分为两个空间层次：

密云区域：密云区的行政辖区，总面积为 2226 平方公里。简称区域或

全区。

密云新城：密云新城规划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47.4 平方公里，简称新城

或城市。

四、规划期限

现状数据采集基准年为 2018 年，规划期限为 2019-2035 年，其中：

近期：2019 年-2020 年；

中期：2021 年-2025 年；

远期：2026 年-2035 年。

五、规划原则

以保基本、强基层、建特色、促多元为基本原则，强化全区医疗机构

设置统筹规划，构建结构合理、功能齐全、特色突出、优势互补的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

1、盘活存量原则。积极推进南部及中部资源密集区的优质医疗资源向

北部、东部山区转移和发展，优化调整医疗资源的功能、层次和布局。适

当缩减使用效率低的床位，缩减的床位指标重点用于满足薄弱专科、康复

医院、护理院等发展需求。

2、优化增量原则。根据人口规模布局变化情况，按照床位配置标准合

理增加医疗资源总量。增量资源向高新区、潮河南岸片区、南山旅游片区

等重点规划区及北部、东部医疗资源薄弱地区倾斜，增量医疗资源主要用

于满足综合医院、供需矛盾突出的薄弱专科医院发展需求。新增医疗资源

应严格遵照本《专项规划》要求，相同类别医疗机构服务半径设置适宜，

避免重复建设。

3、顺应趋势，医养结合原则。顺应老龄化社会需求，探索医养结合的

用地布局模式，做强做大优质医疗资源，将医疗资源与养老、休疗养、康

体等资源相结合，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康养、养老等需求。

4、多元化办医原则。坚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

为补充，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的办医原则，鼓

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医疗卫生事业，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

样化的办医体制。

5、智慧医疗、服务提质原则。建设网络就医平台，提供网络预约，网

络咨询，网络获取治疗信息以及远程治疗、专家会诊等服务，并实现利用

自助终端自行办卡、充值、打印检查结果，为居民提供更为便捷的医疗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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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规划目标

（一）总体目标

到规划期末，建立层次分明、功能互补、布局合理、分级有序的医疗

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分级诊疗秩序；结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区

域医疗联合体建设，探索建立远程医疗平台，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大医

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之间诊疗信息共享；以非首都功能疏解为契机，引

导医疗资源向薄弱地区转移，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公平可及；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需求，大力发展专科医院和中间性医疗机构，促进社会办医成

规模、上水平，推动城乡医疗卫生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保障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机构建设规模，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层级明确、布局合理、

结构优化、功能齐全、方便快捷、分工协作的“区级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医

疗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站（村卫生所室）”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二）分阶段目标

至 2020 年，密云区医疗卫生设施床位数达到 2050 张，每千人设置 4.1

张床位；

至 2025 年，密云区医疗卫生设施床位数达到 2704 张，每千人设置 5.2

张床位；

至 2035 年，密云区医疗卫生设施床位数达到 3300 张，每千人设置 6

张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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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密云区医疗卫生设施现状及主要问题

一、密云区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密云区位于北京市东北部，是首都重要饮用水源基地和生态涵养发展

区。全区总面积 2229.45 平方公里，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区，下辖 2 个街

道、17 个镇和 1 个乡（地区办事处），2018 年底，全区常住人口 49.5 万

人，其中户籍人口 43.8 万人；全区城镇人口 29.4 万人，城镇化率 59.4%。

2018 年，密云区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00.2 亿元，比上年增长 6.1%。

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60948 元。全年完成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36.3 亿元，比上年增长 9.9%。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0.7 亿元，

增长 19.7%。全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4951 元，比上年增长 8.7%。

从常住地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3512 元，比上年增长 8.7%。

表 2-1 2018 年密云区行政区域及人口情况

镇（街道） 社区数（个）村数（个）
2018年常住
人口（万人）

其中户籍人口
（万人）

鼓楼街道 24 — — 7.8

果园街道 9 — — 3.5

檀营地区 3 — — 0.5

密云镇 3 10 — 0.8

溪翁庄镇 6 14 — 2.1

西田各庄镇 3 34 — 4.0

十里堡镇 4 12 — 2.2

河南寨镇 3 28 — 2.5

巨各庄镇 4 26 — 2.4

穆家峪镇 3 22 — 3.3

太师屯镇 5 34 — 3.2

高岭镇 2 22 — 1.8

不老屯镇 2 26 — 2.4

冯家峪镇 1 18 — 0.9

古北口镇 4 9 — 0.9

大城子镇 1 22 — 1.2

东邵渠镇 2 14 — 1.6

北庄镇 1 11 — 0.9

新城子镇 1 18 — 1.2

石城镇 1 15 — 0.6

小计 82 279 49.5 43.8

来源：《北京市密云区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资料整理

二、密云区医疗卫生设施现状

（一）医疗资源现状

截至 2018 年底，密云区共有卫生机构 589 个，其中农村卫生机构 402

个；卫生技术人员 4243 人，其中执业医师 1615 人；全区医疗机构编制床

位 1992 张，实有床位 1748 张，每千常住人口医疗机构编制床位数 4.02 张，

其中，每千常住人口医院床位数 3.58 张，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

3.86 人，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士 2.31 人，医疗资源配置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截至 2018 年底，全区医疗机构按类别划分：医院 17 家，编制床位 1772

张，其中综合医院 8 家，编制床位 1116 张；中医（中西医）医院 3 家，编

制床位 214 张；专科医院 6 家，专科医院中精神医院 1 家，精神床位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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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口腔医院、脑血管病医院、牙科医院各 1 家，编制床位 154 张；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信息中心、精神卫生保健院、妇幼保健院、结核

病防治所、中心血站、卫生监督所、密云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

心、密云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等 9 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编制床位 300

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8 家，编制床位 228 张；门诊部、诊所、医务

室、村卫生室、卫生所、中小学保健站、医学检验所、急救中心（站）共

527 家，均不设置床位。全区医疗机构按级别划分：无三级医院；二级医院

5 家，编制床位 1449 张；一级及未定级医疗机构 30 家，编制床位 543 张。

全区医疗机构按举办类型划分：公立医疗机构 308 家，均为非营利性，编

制床位 1694 张；社会资本办医疗机构 281 家，编制床位 298 张，其中营利

性医疗机构 110 家，编制床位 28 张；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171 家，编制床位

270 张。

表 2-2 2018 年密云区医疗卫生机构数量及分类情况

项目 机构数（个）
公立机构

（个）

社会办医

（个）

总 计 589 463 126

医院

小计 17 7 10

三级医院 0 0 0

二级医院 5 4 1

一级医院（含未定级医

院）
12 3 9

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

小计 565 449 116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9 19 0

社区卫生服务站 19 18 1

项目 机构数（个）
公立机构

（个）

社会办医

（个）

村卫生室 402 402 0

诊所、门诊部、医务室 125 10 115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9 9 0

来源：北京市密云区卫计委提供基础资料整理

（二）医疗服务现状

2018 年，全区医疗机构总诊疗 535.0 万人次，2018 年，全区医疗机构

总诊疗 576.9 万人次，日均诊疗 1.58 万人次，其中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总诊疗 535.0 万人次（一、二级医院年诊疗 314.4 万人次，占全区诊疗

量的 54.5%，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年诊疗 220.6 万人次）；村卫生室年诊疗量

30.1 万人次，诊所、门诊部、医务室年诊疗总量 11.8 万人次。全区编制床

位使用率为 73.9%，比全市平均水平低 4.5；全区编制床位使用率为 87.8%，

2018 年，全区健康检查 18.7 万人次。全年婴儿死亡率 1.59‰，甲乙类传

染病发病率 142.45/10 万。

表 2-3 2018 年密云区医院数量及医疗服务统计情况

机构名称
卫生技

术人员

编制

床位

实有

床位

建筑面

积（m²）

总诊疗

人次数

出院

人数

北京市密云区医院 1000 940 819 139786 1374129 29153

北京市密云区中医医院 459 194 223 14433 915635 7304

北京市密云区妇幼保健院 284 100 100 10624 355107 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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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密云区精神病医院 80 200 120 12440 32183 158

北京市密云区结核病防治所 13 20 20 321 4280 —

北京密云京华肿瘤医院 30 35 35 1600 7332 302

北京密云世济医院 62 40 40 4000 45453 905

北京脑血管病医院 40 99 99 5500 10902 1570

北京市密云区博爱康医院 73 20 20 1660 340612 0

北京市密云区博众医院 35 20 20 10000 11501 0

北京市密云区健福医院 23 20 20 2330 14287 0

北京市密云区兴云医院 22 21 21 3000 7832 0

北京市密云区渔阳口腔医院 28 15 15 1592 4670 0

北京市密云水库医院 29 20 20 2202 17257 —

北京星辰中医医院 25 20 20 2382 2856 6

北京青水潭中医医院 — — — 7000 — —

北京市密云区牙病防治所 — — — — — —

来源：北京市密云区卫计委提供基础资料整理

三、密云区医疗卫生主要问题

（一）医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

密云区卫生资源总量仍显不足，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每千人口床

位数、医生数与全市平均水平存在差距；卫生人才队伍需要进一步优化，

医疗机构中学科带头人和学科骨干匮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中

初级人才的素质和专业技术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医护人员比 1：0.60，

护士配备缺口较大。社会办医总量低、规模小、实力弱、服务能力不足。

中西医发展不够协调，儿科、精神卫生、康复、老年护理等领域建设相对

滞后，专科服务能力较为薄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网络不健全，设置和服

务存在空白点。

表 2-4 2018 年北京市卫生资源情况

地区

每千常住人口

实有床位数

（张）

每千常住人

口卫技人员

数（人）

每千常住人

口执业(助

理)医师数

（人）

每千常住人

口注册护士

数（人）

全市 5.76 13.09 5.06 5.76

门头沟区 9.03 10.82 3.82 4.54

怀柔区 4.58 8.08 3.40 2.94

平谷区 4.35 8.75 3.51 3.37

密云区 3.53 8.57 3.86 2.31

延庆区 3.17 7.42 3.20 2.86

来源：北京市及各区《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医疗资源布局不合理

从空间分布上看，城、乡之间资源分布不平衡。卫生资源在中心城区

过于集中，基层卫生资源不足。集中表现在卫生机构设置方面，17 家医院

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全区医疗机构大部分分布在南部和中部地区，西北

部和东部山区以无床位的医疗卫生机构为主，难以形成区域内医疗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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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优势。

（三）部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规模不达标

北部山区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未达到最低建设标

准。此外，根据市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

和〈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实施意见〉的通知》（京政发〔2015〕

7 号）中医疗卫生配置标准，约 1/3 新建小区预留社区卫生服务站用房面积

不达标。

（四）专科医疗机构缺乏统筹规划

缺乏呼吸、传染病、心血管、血液病、皮肤病等专科医院及护理院、

疗养院等中间性医疗机构。此外，综合性医疗机构与专科性医疗机构之间

缺乏统筹规划和资源协调，医院间的转诊机制尚不完善。

（五）多元化办医格局尚未形成

社会资本办医疗机构大部分为门诊部、诊所、医务室等水平低、规模

小、功能重复的小型医疗机构，缺乏高水平、有专科特色的社会资本办医

疗机构。尚未形成政府办和社会资本办医疗资源互补、协同发展的格局，

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的医疗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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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密云区医疗卫生设施配置标准

一、密云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根据《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 年）》、《北京市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 年）》以及城市建设标准，密云区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包括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三部

分。具体见表 3-1。

表 3-1 密云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一览表

密云医疗

卫生服务

体系

医院

综合医院

中医院

专科医院

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站

村卫生所、村卫生室

专业公共卫

生机构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妇幼保健机构

采供血机构

应急医疗机构

卫生监督机构

二、密云区医院配置标准

（一）综合医院配置标准

依据《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 110-2008）、《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北京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 年）》，综合医院应由急

诊部、门诊部、住院部、医技科室、保障系统、行政管理和院内生活用房

等七项设施构成。综合医院的日门（急）诊量与编制床位数的比值宜为 3∶

1，综合医院原则上床位数不超过 900 张。

表 3-2 综合医院建设用地指标表 (m²/床)

建设规模 200～300 床 400～500 床 600～700 床 800～900 床 1000 床

用地面积 117 115 113 111 109

建筑面积 80 83 86 88 90

注：当规定的指标确实不能满足需要时，可按不超过 11m²/床指标增加用地面

积，用于预防保健、单列项目用房的建设和医院的发展用地。

来源：《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 110-2008）

（二）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配置标准

依据《中医医院建设标准》（建标 106-2008）、《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结合密云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卫生资源、中医医疗服务需求，

综合确定中医医院的建设规模。每千人口中医床位数按 0.6～1.0 床测算。

中医医院的日门（急）诊量宜与所设病床数的 3.5 倍相匹配。具有中医专

科特色的中医医院日门（急）诊量可按专科实际日门（急）诊量做相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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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中医医院最大床位规模为 800 张。中医医院建筑密度宜为 25%～30%，

新建建筑容积率宜控制在 0.6～1.5，当改建、扩建用地紧张时，其建筑容

积率可适当提高，但不宜超过 2.5。

表 3-3 中医医院建筑面积指标表（㎡/床）

建设

规模

床 位 60 100 200 300 400 500

日门（急）诊人次 210 350 700 1050 1400 1750

建筑面积 69～72 72～75 75～78 78～80 80～84 84～87

注：1．根据中医医院建设规模、所在地区、结构类型、设计要求等情况选择上限

或下限。2．大于 500 床的中医医院建设，参照 500 床建设标准执行。

来源：《中医医院建设标准》（建标 106-2008）

（三）专科医院配置标准

专科医院的建设，参照国家和市区相关规定，在合理预测规划的前提

下，适度提高标准进行建设。根据《北京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

（2015-2020 年）》，专科医院的床位规模根据专科类别进行设置，其中肿

瘤医院最大床位规模为 1400 张，精神医院最大床位规模为 1000 张，儿童

医院最大床位规模为 1000 张，妇产医院最大床位规模为 800 张，口腔医院

最大床位规模为 200 张。

（1）精神卫生专科医院配置标准

依据《精神专科医院建设标准》（建标 176-2016）、《医疗机构基本

标准》，精神卫生专科医院应包括急诊部、门诊部、住院部、医技科室、

康复治疗、保障系统、行政管理和院内生活等八项设施，其中床均面积指

标应符合表 3-4 的规定。

表 3-4 精神专科医院床均建筑面积指标表（㎡/床）

来源：《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标准》（2006.6）

（2）传染病专科医院配置标准

依据《传染病医院建设标准》（卫办规财发 122 号）之规定，传染病

医院建设规模分为 150、250、400 床及 400 床以上。新建传染病医院绿地

率不低于 35%，改扩建传染病医院绿地率不低于 30%。不同规模传染病医院

建筑面积和用地面积指标见表 3-5。

表 3-5 传染病医院建设规模控制一览表

来源：《传染病医院建设标准》（卫办规财发 122 号）

三、密云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置标准

（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置标准

依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标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则上不设

建设规模 199 床及以下 200 床～499 床 500 床及以上

建筑面积 58 60 62

建设规模（床位数） 150 250 400

建筑面积指标（㎡/床） 80-82 80 78-80

用地面积指标（㎡/床） 130 125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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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治疗功能的病床，可设一定数量以护理康复为主要功能的病床。床位

设置根据服务范围和辖区人口合理设置。考虑服务人口数量、当地经济发

展水平、服务半径、交通条件等因素合理确定，每千服务人口（指户籍人

口）宜设置 0.3—0.6 张床位。至少设日间观察床 5 张。根据当地医疗机构

设置情况和居民需求，可设一定数量的日间病床和康复病床，但一般不超

过 50 张。建筑面积不少于 1000 平方米，各级服务中心建筑面积如下表所

示：

表 3-6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筑面积与床位数指标(平方米/床)

服务人口
1-3 万人

（含 3万人）

3-5 万人

（含 5 万人）

5-7 万人

（含7万人）

7-10 万人

（含 10 万人）

建筑面积 1000 ㎡ 1400 ㎡ 1700 ㎡ 2000 ㎡

来源：《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标准》

（二）社区卫生服务站配置标准

依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标准》，社区卫生服务站不设病床，服

务人口 0.8-1 万人，建筑面积为 150-220 平方米。社区卫生服务站可于其

他功能建筑中配建，也可独立占地，建议新建社区卫生服务站独立占地。

社区卫生服务站独立建设容积率控制为 1.0-1.2，绿地率控制为 35%；同时，

应设置公共停车场，按照小型汽车用地 25 平方米/辆和自行车用地 12 平方

米/辆另行增加用地面积，停车数量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村卫生所、村卫生室配置标准

依据《村卫生室管理办法（试行）》，村卫生室房屋建设规模不低于

60 平方米，服务人口多的应当适当调增建筑面积。村卫生室至少设有诊室、

治疗室、公共卫生室和药房。村卫生室不得设置手术室、制剂室、产房和

住院病床。

依据《北京市村庄规划导则》，村卫生所，村卫生室不设病床，建筑

面积为 50-100 平方米。村卫生所，村卫生室可于其他功能建筑中配建，也

可独立占地。

四、密云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配置标准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是向辖区内提供专业公共卫生服务并承担相应管理

工作的机构。主要包括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精神卫生、急救、采供血、综合监督执法、计划免疫、出生缺陷

防治等，原则上由政府举办。

（一）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配置标准

依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标准》（建标 127-2009）、《医疗机构

基本标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筑面积指标应按编制人数核定：县（区）

级 60 平方米/人核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用地容积率宜为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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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设规模指标表

类别 服务人口（万人） 建筑面积(㎡)

县（区）级

＞80 4100～6150

＞40 2450～4100

＞10 1250～2450

＜10 850～1250

注：直辖市、重点城市可根据其服务内容或疾病预防控制能力按同级最高标准

规划建设。

来源：《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标准》（建标 127-2009）

（二）妇幼保健机构配置标准

依据《妇幼保健机构建设标准》（征求意见稿）、《医疗机构基本标

准》，妇幼保健机构保健用房建筑面积指标，应按省级 65m²/人、地市级

70m²/人、县区级 75 m²/人确定（人指机构编制人员）。提供住院服务的妇

幼保健机构宜按照 50m²/床（床指编制床位）的建筑面积指标增加相应的住

院及与之配套的医技、后勤保障等用房。妇幼保健机构单独建设时，建筑

密度不宜超过 35%，建设用地容积率宜为 0.8～1.3。

依据《各级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业务部门设置指南》（2015 年 12 月），

县以上（含县）妇幼保健机构的人员编制总额，一般按人口的 1/10000 配

备；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地区和大城市按人口的 1/5000 配备；人口稠密

的省按人口的 1/15000 配备。

表 3-10 妇幼保健院、所保健业务用房人均用地指标及建筑面积指标表

级别 人员编制（人）
人均用地指

标（平方米）

人均建筑面

积（平方米）

县（市、区、旗）妇幼保健院（所） 40～20 55～65 40～41

来源：《各级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业务部门设置指南》（2015 年 12 月）

（三）卫生监督机构配置标准

依据《卫生监督机构建设指导意见》（卫监督发〔2005〕76 号），各

级卫生监督机构开展日常工作所需各类用房，人均建筑面积应在 40 平方米

以上。

县（区）级卫生监督机构的建筑规模应不少于 1200 平方米。

（四）急救中心配置标准

依据《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分中

心建设标准》、《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工作站建设标准》，急救分中心建

筑面积不少于 800 平方米，具有独立的工作用房，包括业务用房、后勤保

障用房等，车库/车位应满足车辆停放的需要。急救工作站建筑面积不少于

80 平方米，包括业务用房、后勤保障用房。配套的车库/车位应满足车辆停

放的需要，急救工作站的救护车配置数量应满足辖区居民院前医疗急救服

务需求，原则上按照每 3万人口 1辆救护车的标准配置日常用救护车；值

班救护车要保证每天 24 小时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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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急救中心用地面积指标和建筑面积指标

建设规模 5 辆及以下 10辆 20 辆 30 辆 40 辆 50 辆 60 辆

用地面积 1000 1500 2200 2800 3300 3700 4100

建筑面积 400 700 950 1150 1300 1500 1800

来源：《急救中心建设标准》

（五）其他专业公共卫生机构配置标准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还包括医疗紧急救援机构、采供血机构、临床检验

中心和其他专业防治机构，具体配置标准参照相关法规和政策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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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密云区医疗卫生设施需求量预测

一、医疗卫生服务设施需求总量预测

（一）总规推算法

根据《密云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 年-2035 年）》以及密

云区近年人口增长率稳定在 1%左右，到 2035 年，全区适宜常住人口调控规

模约 55 万人，密云新城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 27.9 万人以内。

2018 年密云区现状常住人口数量为 49.5 万人，实有床位数为 1747 张，

每千人实有床位数 3.53 张。根据《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

（2015-2020 年）》、《北京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6-2020 年）》

以及《密云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 年-2035 年）》中的相关规

定，根据增长率法，通过预测到规划期末 2035 年，密云区每千人拥有的病

床数为 6 张，总床位数为 3300 张。

（二）规范推算法

依据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2016-2020 年）对病床总数和专科医

院床位数的相关控制标准、密云分区规划人口规模预测及人口结构的转变，

结合公式计算：

63 万 x25%
×

1
=4145

95% 40

得出 2035 年密云区普通床位数的需求量为 4145 张。

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北京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

纲要（2016-2020 年）》、《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2016-2020 年）》、

《密云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 年-2035 年）》等相关要求，并

结合市级、区级意见，本规划确定至 2035 年，密云区医疗卫生设施床位按

照 6 张/千人的标准配置，床位数为 3300 张。

二、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床位需求预测

依据《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 年）》及《北京市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6-2020 年）》中对各类医疗卫生服务设施

的 2020 年千人床位数配比以及上文所述 2035 年密云区每千人配置 6张的

指标，本规划确定，各类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的床位数按以下指标配置：医

院床位 4.8 张/千人，其中，综合医院床位 2.0 张/千人，中医医院 1.5 张/

千人，专科医院床位 1.3 张/千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1.2 张/千人。

具体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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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规划期末密云区医疗卫生设施床位数需求预测

类别 千人指标（张/千人） 床位数（张）

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

机构床位数（床）
6 3300

医院 4.8 2660

其中

综合医院 2.0 1116

中医院 1.5 840

专科医院 1.3 70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2 640

三、医疗卫生服务设施配置需求预测

结合密云区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的配置现状及上述床位数需求的预测，

现对密云区的医疗卫生服务设施需求预测如下：

三级综合医院 1 座，二级综合医院 5 座，病床总数不低于 1116 张。

中医医院 3 座，病床数不低于 840 张。

专科医院病床数不低于 704 张。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 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床数不低于 640 张。

中心血站 1 所。

卫生健康监督所 1 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 所。

妇幼保健院 1 所、计划生育服务站 1 所。

急救分中心 1 所，急救工作站 24 个。

消毒中心 1所、检验中心 1所、影像中心 1所。

重点镇医疗卫生设施配置标准：规划床位数在 21-99 个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1所，并加强中医科室配置和服务能力。在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内配置计划生育服务、防疫、卫生健康监督、休疗养、养老等公共卫生服

务功能。

一般乡镇医疗卫生设施配置标准：规划床位总数在 20 个以下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1所，并加强中医科室配置和服务能力。在乡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内配置计划生育服务、防疫、卫生健康监督、休疗养、养老等公共卫

生服务功能。

中心村医疗卫生设施配置标准：配建村卫生所。

基层村医疗卫生设施配置标准：配建村卫生室，面积为 8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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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密云区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

一、总体空间布局

（一）布局原则

（1）以《密云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 年-2035 年）》确定

的 2035 年全区适宜常住人口调控规模 55 万人为依据，结合中心城区各片

区控规及各乡镇总规确定的人口容量，按照“理清现状、符合规范、满足

需求、分类布局、分区校核、多规融合、控规落地”的原则，至规划期末，

全区医疗卫生设施配置千人指标为 6 张/千人，总配置床位数 3300 张。

（2）以综合医院为主体，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依托，通过社区卫生

服务站覆盖密云新城，提供多层次的新型医疗卫生服务。

（3）以密云新城医疗、预防、保健等医疗卫生机构为主体，乡镇卫生

服务中心为依托；乡村卫生室为基础，构建覆盖全区的区镇村三级新型农

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二）建设标准

（1）全区综合医疗卫生设施按 6床/千人，每床用地面积及建筑面积

参照第三章规范标准配置。

（2）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街道办事处所辖区域为范围设置；对于地域

较大、人口过多的街道可按 3—5 万人口设置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心

必须与一家大型综合医院建立定点协作关系。业务用房使用面积不低于

1000 平方米。

（3）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区域过大的，可按每 1．5—2 万人口（或

3—5 个居、家委会）设置一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功能社区可按 5000—10000

人口设置。社区卫生服务站可由社区服务中心派出或由厂矿、高校、民社

办等基层医疗机构转建。房屋设施符合基本卫生服务工作要求，原则上为

地面建筑，且使用面积不低于 60 平方米。

（三）总体布局

规划期末，密云共规划综合医院 9所，中医院 3所，专科医院 5所，

妇幼保健院 1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 所，1 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个

卫生健康监督所，1 个中心血库，1 个消毒中心、1 个检验中心，1个影像

中心，急救分中心 1 所，急救工作站 24 个。规划全区医疗卫生设施配置千

人指标为 6张/千人，总配置床位数 3300 张。

二、医疗卫生设施分类布局规划

（一）综合医院规划

综合医院布局规划与服务人口规模和分布相结合，适度调整大型综合

性医院空间布局，着力推进中心城区优质医疗资源向城市发展新区、外围

城区以及资源薄弱地区分布。

（1）规划保留位于阳光街 383 号院的现状北京市密云区医院，区医院作

为区域医疗中心，规划面积 9.8 公顷，建筑面积 139786 平方米，编制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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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 张，实有床位 819 张，设有包括 ICU、CCU 在内的 25 个住院病区，35

个临床和医技专业。

规划保持床位编制 940 张的规模，并逐步提高开放床位数量，以提高医

院的服务能力和服务品质，并依据《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对现有科室、医

疗设备进行更新。规划远期达到三级综合医院水平，在为本地居民提供医

疗服务的同时，辐射周边地区，成为京东北知名的医疗中心。

（2）规划将对北京密云世济医院、北京市密云区博爱康医院、北京市密

云区博众医院、北京市密云区健福医院、北京市密云区兴云医院、北京市

密云水库医院 6 所综合医院进行保留提升，并依据《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对现有科室、医疗设备进行更新，以提高密云区综合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3）规划将在怀柔科学城东区即密云地块引进北京大学医学部，建设 1

所三级研究型智能医院。

（4）控制大型综合医院的数量和规模，中心城区原则上不再新建超大型

综合医院，按照《密云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2017 年-2035 年）》

的总体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城区综合医院规划配置，在重点发展区域扶

持综合医院建设，规划期末，基本情况如下表：

表 5-1 综合医院规划统计表

机构名称

床位数（张）
规划用地

面积（万㎡）

规划建筑

面积（万㎡）
备注现状

（2018 年）

规划

（2035 年）

北京市密云区医院 819 940 9.8 13.98 提升

北京市密云世济医院 40 40 1.1 0.9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博爱康医院 20 20 0.2 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博众医院 20 20 0.36 1.0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健福医院 20 20 0.2 0.23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兴云医院 21 21 0.3 0.3 保留

北京市密云水库医院 20 20 1.0 0.22 保留

北京密云京华肿瘤医院 35 35 1.2 0.16 保留

北京大学附属怀柔科学城

密云医院
— — 2.88 2.92 新建

合计 995 1116 17.04 19.93

（二）中医院（中西医结合）规划

（1）规划对现有中医医院进行整体迁建，设置床位 800 张，使其成为中

医特色鲜明的中医区域医疗中心，以提高医疗服务的能力和质量。中医院

应强化中医特色科室建设，探索医养结合的办医模式，设置急诊科、内科、

外科、妇产科、儿科、针灸科、骨伤科、肛肠科、皮肤科、眼科、推拿科、

耳鼻喉科、药剂科、检验科、放射科、病理科、消毒供应室、营养部和相

应的临床功能检查室。医疗设备应严格依据《中医医院建设标准》（建标

106-2008）、《医疗机构基本标准》配置。

（2）规划对现有北京星辰中医医院、北京青水潭中医医院进行原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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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提升，并依据《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对现有科室、医疗设备进行更新。

（3）根据政策导向，大力发展中医，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确立中医药

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开展综合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标准化

建设，加强农村和社区中医药工作，扩大中医药服务领域。鼓励民营资本

开展中医服务，以满足市区及周边需求，规划期末，基本情况如下表：

表 5-2 中医医院规划统计表

机构名称

床位数（张）
规划用地面

积（万㎡）

规划建筑面

积（万㎡）
备注现状

（2018 年）

规划

（2035 年）

北京市密云区中医医院 223 800 4.23 8.96 迁建

北京星辰中医医院 20 20 0.15 0.24 保留

北京青水潭中医医院 —— 20 2.53 0.7 保留

合计 243 840 6.91 9.9

（三）专科医院规划

（1）保留和发展现有的专科医院体系，继续加大对以密云区精神病医院、

妇幼保健院、结核病防治所、肿瘤医院、脑血管病医院、口腔医院等为主

框架的专科医院体系建设发展，本次规划将迁建专科医院 1 家，新建康复

医院 1 家，保留提升专科医院 4 家，依托密云区精神病医院设置密云区精

神卫生康复中心 1 处。

（2）规划将对现有密云区妇幼保健院进行整体迁建，拟定选址位于密云

新城 0202 街区南部，四至范围：东至铁西路，西至新西路，南至新北路，

北至白云街，项目占地 1.67 公顷，建筑面积 35670 平方米，设置床位 300

张，主要建设门诊楼、住院楼、行政后勤、妇幼公共卫生服务、牙防服务

及医院管理办公楼，总投资 3.73 亿元。

（3）专科医院面向全区服务，床位资源全区统筹。鼓励发展和调整部分

专科医疗资源，重点发展儿童、精神卫生、偏瘫、慢性病、妇幼保健、脑

科、骨科等专科。鼓励民营医院发展特色专科，对公立医院形成补充。规

划末期，基本情况如下表：

表 5-3 专科医院规划统计表

机构名称

床位数（张）
规划用地面

积（万㎡）

规划建筑面

积（万㎡）
备注现状

（2018年）

规划

（2035年）

北京市密云区妇幼保健院 100 300 1.67 3.57 迁建

北京市密云区精神病医院 120 120 1.69 1.24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结核病防治所 20 20 1.2 0.85 保留

北京脑血管病医院 99 99 3.33 1.1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渔阳口腔医院 15 15 0.3 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康复医院 100 150 1.8 1.27 新建

合计 454 704 8.21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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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间性医疗机构规划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大力推动中间性医疗机构发展，建设医养

结合、旅养结合项目，按照每千常住人口编制床位不低于 0.6 张的标准配

置中间性医疗机构，加强康复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康复医学学科水平。鼓

励有能力的医疗机构建设医养结合的康复医院，以国际水准的医疗保健服

务为目标，建成水平领先、特色突出、聚集辐射作用明显，具有区域影响

的国家级健康发展中心。

（五）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规划

1、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按照密云新城的居住用地、人口布局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半

径等要综合考虑确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位置，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网络，

确保基层医疗的布局。中心城区每 5～6万人规划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服务半径在 1500 米以内，建筑面积不小于 1700 平方米，形成社区 15 分钟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

按照每个镇（街道）设置 1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标准，规划保留密

云区域范围内的 20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划期内原则上不再增设。规划

根据床位数的变化增加用地规模，并依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标准》，

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人员、科室、设备的配置，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尤其是加强中医科室、疗养、养老等功能的配

置和服务能力。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配置计划生育服务、防疫、卫生监

督等公共卫生服务功能。规划期末，基本情况如下表：

表 5-4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划统计表

机构名称

床位数（张）
规划用地面

积（万㎡）

规划建筑面

积（万㎡）
备注现状

（2018 年）

规划

（2035 年）

北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 20 0.35 0.18 扩建

不老屯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8 40 0.91 0.36 扩建

大城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1 30 3.02 0.4 扩建

东邵渠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 30 0.44 0.34 扩建

冯家峪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9 24 0.38 0.35 扩建

高岭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 30 1.29 0.47 扩建

檀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25 0.36 0.25 新建

鼓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40 0.41 0.5 扩建

古北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 24 0.34 0.24 扩建

果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40 0.51 0.32 扩建

河南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 30 0.74 0.56 扩建

巨各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 30 0.68 0.60 扩建

密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42 0.94 0.42 扩建

穆家峪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 30 0.41 0.5 扩建

十里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 30 0.67 0.57 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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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 15 0.61 0.29 扩建

太师屯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0 80 2.04 1.1 扩建

西田各庄镇卫生服务中心 8 30 1.26 0.43 扩建

溪翁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 30 0.97 0.45 扩建

新城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 20 0.52 0.28 扩建

合计 176 640 10.67 8.61

2、社区卫生服务站

规划期间，根据人口分布变化，统筹规划设置社区卫生服务站，对于

新建小区，严格按照《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配置社区卫生

服务站，即服务人口 0.8-1 万人，千人指标 24 平方米，每个建筑面积不小

于 120 平方米，社区卫生服务站不设病床，对于老小区结合实际情况补齐

短板，适当增设社区卫生服务站。

3、村卫生室

本着保障基本、提升能力的原则，实现村级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个

体诊所不受规划布局限制，实行市场调节的管理方式。同时，依据《北京

市村庄规划导则》，村卫生所，村卫生室不设病床，建筑面积为 50-100 平

方米。村卫生所，村卫生室可于其他功能建筑中配建，也可独立占地。

（六）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规划

密云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以保留现状为主，根据需要适当筹建。

1、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规划保留位于果园街道新西路 50 号的密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

中心，占地面积 8032.84 平方米，建筑面积 7887 平方米，主要承担全区疾

病预防与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疫情与健康相关因素信息管

理、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与控制、实验室检测与评价、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技术管理与应用研究指导七大方面职能。

密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须按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标准》（建

标 127-2009）、《医疗机构基本标准》配备相应的配套设施、场地、医护

人员、医疗设备等，满足疾病预防和控制的相关要求。密云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应制订传染病预防控制应急预案、形成传染病报告网络和处置方案、

及时发现传染病病例并加以规范化的控制管理。

2、妇幼保健机构

规划将对现有密云区妇幼保健院进行整体迁建，拟定选址位于密云新

城 0202 街区南部，四至范围：东至铁西路，西至新西路，南至新北路，北

至白云街，项目占地 1.67 公顷，建筑面积 35670 平方米，设置床位 300 张，

主要建设门诊楼、住院楼、行政后勤、妇幼公共卫生服务、牙防服务及医

院管理办公楼，总投资 3.73 亿元。

3、卫生监督机构

规划保留位于长城环岛东南侧的密云区卫生健康监督所，密云区卫生

健康监督所编制 56 人，现有职工 47 人，内设 11 个科室，建筑面积 2034

平方米，是北京市密云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执法机构。

4、其它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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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区其它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还包括北京市密云区牙病防治所、密云

区中心血站、密云区人才服务中心卫生分中心、密云区公共卫生信息中心、

密云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等。规划将以保留现状为主，并依

据《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对现有科室以及设备进行更新。

表 5-5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规划统计表

机构名称
规划用地面

积（万㎡）

规划建筑面

积（万㎡）
备注

北京市密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8 0.79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卫生健康监督所 1.21 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妇幼保健院 1.67 3.57 迁建

北京市密云区精神卫生防治院 1.69 1.24 扩建

北京市密云区结核病防治所 0.03 0.03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中心血站 0.22 0.14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牙病防治所 0.25 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人才服务中心卫生分中心 合建 0.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公共卫生信息中心 合建 0.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

挥中心
合建 0.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机关事务

服务中心
合建 0.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中医药和医疗社区卫生服

务管理中心
合建 0.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妇幼健康服务指导中心 合建 0.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安全保卫

中心
合建 0.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卫生健康宣传中心 合建 0.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研究室 合建 0.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群活动

指导中心
合建 0.02 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健康促进中心 合建 0.02 保留

合计 5.65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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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密云区院前医疗急救设施布局规划

一、全市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目标

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目标为：用 3 年左右的时间，使本市院前医疗

急救平均反应时间≤12 分钟，呼叫满足率≥95%，群众满意率不断提升。今

年底全市呼叫满足率达到 90%以上。急救车数量达到每 3 万人 1 辆。

二、全市急救工作站设置要求与选址原则

（一）设置要求

1、每个急救工作站至少配置 1辆 24 小时值班救护车，值班救护车数

量应结合辖区服务人口、呼叫需求等确定，保障辖区内急救呼救满足率 95%

以上。

2、按每 3万人 1辆救护车，值班车、备班车、应急与保障用车按照

1:1:0.5-1 的比例配置，急救工作站的备班车、应急与保障救护车可结合实

际情况由急救分中心统筹管理。

3、急救工作站分 2 级配置，A级急救工作站 24 小时值班救护车 2-3 辆，

B 级急救工作站 24 小时值班车 1 辆。

A 级急救工作站的建筑面积（不含公摊）不小于 200 平方米，有独立的

出入口，有至少 6 辆救护车停车位，并保证在接到调度派车指令后可快速

出车。

B 级急救工作站的建筑面积（不含公摊）不小于 80 平方米，有独立的

出入口，有至少 3辆救护车停车位，并保证在接到调度派车指令后可快速

出车。

（二）布局要求

1、急救工作站平均急救反应时间 12 分钟，即保证接到急救呼救后，

救护车达到患者所在现场的平均时间为 12 分钟（行车时间约 10 分钟，交

通便利、出入方便）。

2、原则上，每个街道/乡/镇至少规划 1 个急救工作站，对于面积较大

1 个急救工作站 12 分钟不能覆盖的，应结合街区分布增设急救工作站。

（三）选址原则

1、依托存量原则：尽可能在已建成的设施内加建，尤其是已建成的医

疗卫生设施。按照三级医院或妇幼保健院——二级医院或妇幼保健院——

一级医院或妇幼保健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顺序进行选址，考虑到社

区卫生服务站建筑规模较小，选址时尽可能不在社区卫生服务站内选址。

2、共享资源原则：周边无可依托的现状医疗卫生设施时，可在已建成

的公交场站、停车场、消防队站、体育场馆、公园等有上下水、厕卫设施

的用地内加建。

3、便于协调原则：尽可能避开部队用地等类型用地，便于实施协调。

各区院前医疗急救设施规划选址后可满足以下要求：

1）原则上，每个街道/乡/镇至少规划 1 处急救工作站。

2）实现建设用地平峰时段车行 10 分钟全覆盖，高峰时段车行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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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全覆盖，且交通便利、出入方便。外围地区可酌情降低标准，确实偏

远的地区原则上一个镇 1 处，有条件的地区可结合人口分布增加 1—2处。

3）全区急救工作站内救护车总量满足每三万人一辆车的标准。

三、密云区院前医疗急救设施现状情况

截至 2018 年底，密云区共有急救分中心 1 处，为北京急救中心密云分

中心，急救工作站 8 个，分别为冯家峪急救工作站、不老屯急救工作站、

巨各庄急救工作站、古北口急救工作站、西田各庄急救工作站、太师屯急

救工作站、新城子急救工作站、石城急救工作站，房屋建筑面积均达不到 80

平方米。

四、密云区院前医疗急救设施规划布局方案

经综合分析密云区现状医疗卫生设施布局、公交场站、停车场等设施

布局和公园绿地布局，并与各街道现状人口进行匹配，同时经过交通路网

模型校验后，密云区院前医疗急救设施规划如下：

1、急救分中心

密云区共规划急救分中心 1 处，为密云急救分中心，该中心现状位于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密云医院内，仍维持原布局。

2、急救工作站

密云区共规划急救工作站 24 处，实现原则上每个街道/乡镇至少规划 1

个急救工作站；实现建设用地平峰时段车行 10 分钟全覆盖，高峰时段车行

10 分钟基本全覆盖，且交通便利、出入方便；外围地区酌情降低标准，确

实偏远的地区原则上一个乡镇 1处，有条件的地区可结合人口分布增加 1-2

处。全区急救工作站内救护车总量满足每三万人一辆车的标准。急救工作

站实施时尽可能依托现有设施，在现有设施内安排，并保障其使用面积和

停车位数量，尽量避免新建或改扩建。具体规划情况如下：

（1）现状保留 8 处，分别为冯家峪急救工作站、不老屯急救工作站、

巨各庄急救工作站、古北口急救工作站、西田各庄急救工作站、太师屯急

救工作站、新城子急救工作站、石城急救工作站，均保留并扩大规模以达

到 B级急救工作站标准。北京急救中心密云分中心，现状全部保留，并规

划为鼓楼 B级急救工作站继续使用。

（2）规划新增急救工作站 16 处（均为 B级急救工作站），分别为高

岭急救工作站、北庄急救工作站、穆家峪急救工作站、大城子急救工作站、

东邵渠急救工作站、溪翁庄急救工作站、果园急救工作站、密云镇急救工

作站、鼓楼急救工作站、檀营急救工作站、中医院急救工作站、妇保院急

救工作站、河南寨急救工作站、十里堡急救工作站、商务区急救工作站和

怀柔科学城东区工作站。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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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密云区院前医疗急救设施规划明细表

序号 急救工作站名称 设施类型 街道/乡镇 规划地块现状情况 建议方式 依托机构
选址位置规划

用地性质

规划地块

容积率

规划用地面

积（公顷）
备注

MY-001 密云分中心 急救分中心 鼓楼街道 北京市密云区医院 现状保留 北京市密云区医院 A5 1.1 9.8 现状

MY-002 冯家峪急救站 现状 B级急救站 冯家峪镇 冯家峪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保留扩建 冯家峪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 0 0.38 现状

MY-003 不老屯急救站 现状 B级急救站 不老屯镇 不老屯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保留扩建 不老屯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战略留白） 0.5 0.91 现状

MY-004 古北口急救站 现状 B级急救站 古北口镇 古北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保留扩建 古北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 0 0.34 现状

MY-005 巨各庄急救工作站 现状 B级急救站 巨各庄镇 巨各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保留扩建 巨各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 0 0.68 现状

MY-006 石城急救站 现状 B级急救站 石城镇 石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保留扩建 石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X（战略留白） 0.5 0.61 现状

MY-007 太师屯急救站 现状 B级急救站 太师屯镇 太师屯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保留扩建 太师屯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 0 2.04 现状

MY-008 新城子急救站 现状 B级急救站 新城子镇 新城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保留扩建 新城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 0 0.52 现状

MY-009 西田各庄急救站 现状 B级急救站 西田各庄镇 西田各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保留扩建 西田各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战略留白） 0.5 1.26 现状

MY-010 高岭急救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高岭镇 高岭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远期建设 高岭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 0 1.29 规划

MY-011 北庄急救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北庄镇 北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远期建设 北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 1 0.35 规划

MY-012 穆家峪急救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穆家峪镇 穆家峪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远期建设 穆家峪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 0 0.41 规划

MY-013 大城子急救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大城子镇 大城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远期建设 大城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3.02 规划

MY-014 东邵渠急救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东邵渠镇 东邵渠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远期建设 东邵渠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 0 0.44 规划

MY-015 溪翁庄急救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溪翁庄镇 溪翁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远期建设 溪翁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战略留白） 0.5 0.97 规划

MY-016 果园急救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果园街道 果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远期建设 果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 1 0.51 规划

MY-017 密云镇急救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密云镇 密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远期建设 密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 1.2 0.94 规划

MY-018 鼓楼急救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鼓楼街道 北京市密云区医院 中远期建设 北京市密云区医院 A5 1.1 9.8 规划

MY-019 河南寨急救站 规划 B 级急救站 河南寨镇 河南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远期建设 河南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A5 0.9 0.74 规划

MY-020 商务区急救站 规划 B 级急救站 河南寨镇 未建设 远期建设 —— A5 1.1 1.32 规划

MY-021 怀柔科学城东区工作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怀柔科学城东区 未建设 远期建设 —— B2 0.3 16.4 规划

MY-022 十里堡急救工作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十里堡镇 十里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远期建设 十里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X 0 0.67 规划

MY-023 檀营急救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檀营地区 未建设 远期建设 —— A5 0.5 0.75 规划

MY-024 中医院急救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密云镇 未建设 远期建设 密云区中医医院 A5 0.5 4.23 规划

MY-025 妇保院急救站 规划 B级急救站 果园街道 未建设 远期建设 密云区妇幼保健院 A5 0.5 1.67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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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密云区医疗卫生设施近期建设规划

一、近期建设期限

密云区医疗卫生设施近期建设期限为 2019 年-2020 年。

二、近期建设目标

（一）总体目标

到 2020 年，基本建立层次分明、功能互补、布局合理、分级有序的医

疗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分级诊疗秩序。鼓励社会资本办医，落实政府办医

责任，形成多元办医格局。基本建立分工明确、协调联动的公共卫生服务

体系。完善以电子病历、医院管理和健康档案为核心，以互联共享为目标

的区域医疗卫生信息网络体系。全面提升卫生计生事业发展水平，适应群

众需求，进一步提升群众健康水平。

（二）主要指标

力争完成《北京市“十三五”卫生计生事业发展规划》及《北京市密

云区“十三五”时期卫生计生事业发展规划》中规定的各项人口计生指标。

人均期望寿命：到 2020 年力争全区人均期望寿命达到 80 岁。

孕产妇死亡率：到 2020 年，11/10 万以内。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97%以上。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到 2020 年，控制在 5‰以内。

婴儿死亡率：到 2020 年，控制在 4‰以内。

资源配置标准：到 2020 年，全区医疗机构床位配置标准为力争达到每

千人口 4.1 张，其中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每千人口 1.5 张。每千人口注

册护士达到 4人，每千人口注册医师不少于 4人。

三、近期建设内容

中心城区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的近期规划建设设施主要包括：密云区

妇幼保健院迁址新建项目以及密云区中医院迁址新建项目。其中：

密云区妇幼保健院规划新建床位 300 张，建设地点四至范围为：东至

铁西路，西至新西路，南至新北路，北至白云街，项目总占地 1.67 公顷，

建筑面积 35670 平方米，建设门诊楼、病房楼、行政保健后勤楼共三栋。

总投资 3.73 亿元。目前等待区规土委地块控规批复意见。确定土地地块性

质后，与规土委办理选址意见书相关手续，推进其他前期手续。计划 2019

年完成项目征地、规划及立项，2020 年进行全面建设。

北京市密云区中医医院迁址新建工程规划床位 800 张。由于工程场地

内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古檀州遗迹，原位置不再适合作为医院使用，目前区

规自委正在密云城西地区另选新址，一旦新址确定，将立即投入建设当中。

在中心城区以外区域，各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卫生服务站近期主

要为提升乡镇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增加中医的相关医疗服务

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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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规划实施与保障

一、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建立和完善政府卫生投入机制，逐步转变卫生计生部门职能，加强对

医疗机构的管理，打破布局不合理的卫生服务体系和卫生资源配置格局，

按照《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和本《专项规划》要求对区域内卫生资源

进行规划、审批、调整、监督、评价。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外在的竞争压

力和激励机制，促使医疗卫生机构优化内部结构。

二、明确政府与部门职责，合力推进全区医疗卫生设施建设

区政府要依据本规划，结合实际强化密云区的医疗卫生设施规划，统

筹安排近、中、远期医疗卫生设施建设，有序推进全区医疗卫生资源结构

和布局的调整。区医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规划依法对医疗机构设置

进行审批。规划和国土部门按照各级各类城乡规划和医疗卫生专项规划的

有关要求，落实和预留好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用地，并积极配合医疗卫生

设施规划建设相关工作。发展改革部门依据本规划对卫生行政部门准入医

疗机构的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进行立项审批，研究安排政府举办的非营

利性医疗机构建设资金。财政部门按照有关政府卫生投入政策对政府举办

医疗机构提供经费支持。各级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尤其重点保障医

疗资源薄弱地区和薄弱领域的医疗设施建设。

三、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办医，从资金的角度保障规划实施

鼓励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支持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形

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办医体制。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具备

一定办医规模和办医质量的优质医疗机构，重点支持康复医院、护理院及

口腔、妇儿、骨科、肿瘤、心血管等特色专科医院。支持社会办医疗机构

在执业标准、诊疗科目设置、科研课题立项、人员职称评定、评先表彰等

方面，享受与政府办医疗机构同等的政策和待遇。加强对社会资本举办医

疗机构的医疗质量、医疗安全行为、承担政府医疗任务的监管，促进社会

资本举办医疗机构健康发展。对于公办医疗机构基建项目，探索 PPP 模式，

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保障医疗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

四、制定政策，确保医护人员规模

制定并完善医护人员的相关政策及措施，推进职业医师多点执业和医

疗人才的流动，实现医师、护士电子化注册和资质互认。适当增加在密云

区就业的优惠政策，保证密云区医护人员的规模。

五、加强智慧医疗服务体系和平台建设，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建设智慧医疗服务体系及平台，实现医疗网络化，填补现有医疗覆盖

的空缺点。结合现有信息平台，实现挂号就医网络化、专家会诊远程化等

新型就医模式，提高居民就医的便捷性，增加密云区医疗资源的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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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立规划实施评价机制，协调医疗卫生设施建设与城市发展

医疗卫生设施应按国家和北京市、密云区及相关标准进行建设，结合

密云分区规划和医疗卫生用地紧张的实际，可适当放宽建设标准。根据实

际建设情况和当地社会经济、医疗需求和医疗资源等发展变化情况，对本

规划进行修订，使医疗卫生设施建设与城市发展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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